附件9

杭州市学校食堂病媒生物防制工作指南

根据《国家卫生城市和国家卫生县标准（2021年版）》、《餐饮服务通用卫生规范》（GB31654-2021）、《餐饮服务食品安全操作规范(2018年版》等有关规定，为抓好学校食堂病媒生物防制工作，特制定本指南。

一、总体工作原则

（一）学校应建立病媒生物防制工作机制，组织、动员、协调校内部门和人员共同参与病媒生物预防控制活动。

（二）病媒生物防治应遵循物理防治（粘鼠板、灭蝇灯等）优先，化学防治（滞留喷洒等）有条件使用的原则，保障食品安全和人身安全。

（三）学校食堂病媒生物防制工作应做到防蝇和防鼠等设施健全、合格，鼠、蚊、蝇、蟑螂的密度达标。
二、设施配置标准

（一）食品处理区、就餐区和辅助区等餐饮服务场所内应使用粘鼠板、捕鼠笼、机械式捕鼠器等装置，不得使用药物杀鼠剂。餐饮服务场所外可使用抗干预型鼠饵站，鼠饵站和鼠饵必须固定安装。

（二）食品处理区、就餐区宜安装粘捕式灭蝇灯，使用电击式灭蝇灯的，灭蝇灯不得悬挂在食品加工制作或贮存区域和就餐桌的上方。直接入口食品的点位，加装防蝇柜(防蝇罩)或使用冷藏柜，不得暴露存放。

（三）门和窗

1、食堂与外界直接相通的门口应安装防蝇帘或风幕机等设施，或使用旋转门、自动闭合门等。若使用防蝇胶帘的，防蝇胶帘应覆盖整个门框，底部离地距离小于2厘米，相邻胶条的重叠部分不小于2厘米；若使用风幕机的，风幕应完整覆盖出入通道；若使用纱门、纱窗，网纱密度≥16目。门缝隙小于6毫米，木门和门框的下端使用金属包被，高30厘米。

2、人员和货物进出通道、食品库房门口应设有高60厘米的挡鼠板。

3、门、窗玻璃应无破损。

（四）排水管道：厨房操作间下水道出水口有金属竖箅子(栏栅)，或排水沟有横箅子，箅子缝隙间距或网眼应小于10毫米，且无缺损，地漏加盖或使用水封式地漏。

（五）管线孔洞：选用水泥、不锈钢隔板、钢丝封堵材料、防火泥等堵塞通向外界的各类管线（供水、排水、供热、燃气、空调等)穿越而产生的孔洞，孔洞填充牢固，无缝隙。所有线槽、配电箱（柜）封闭良好。

（六）换气窗和通风口：与外界直接相通的换气窗和通风口应加装不小于16目的防虫筛网。

（七）其他：如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等对病媒生物防制工作要求有更新的，应及时调整病媒生物防制设施。

三、防制过程要求

（一）收取货物时，应检查运输工具和货物包装是否有有害生物活动迹象（如鼠粪、鼠咬痕等鼠迹，蟑尸、蟑粪、卵蛸等蟑迹），防止有害生物入侵。

（二）定期检查食品库房或食品贮存区域、固定设施设备背面及其他阴暗、潮湿区域是否存在有害生物活动迹象。发现有害生物，应尽快将其杀灭，并查找和消除其来源途径。

（三）防制过程应采取有效措施，防止食品、食品接触面及包装材料等受到污染。

（四）食堂垃圾转运点、垃圾桶、果皮箱等管理到位，垃圾及时清运，并定期对垃圾容器底部的陈旧性垃圾清理，避免蝇类孳生。
（五）按要求采购、使用和贮存卫生杀虫剂和杀鼠剂，不得在食品处理区和就餐场所存放卫生杀虫剂和杀鼠剂。

（六）每月一次开展四害等重要病媒生物的密度监测和侵害调查，视情况可增加监测频次，及时掌握病媒生物孳生地情况、密度变化和侵害状况，并根据监测结果及时开展鼠、蟑螂等有害生物消杀，建立消杀记录。

四、附则

学校校园超市或小卖部等食品经营场所可以参照本指南做好病媒生物防制工作。


